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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問答集 

103.02.12 

Q1：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（以下簡稱本

準則）本次修法重點為何？ 

A1：為健全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體制，提供身心障礙者

適切之職業重建服務。相關修正重點如下：  

一、 比照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，將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師及職

業訓練員之資格認定，修正為僅規範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

聘任之職訓師及職訓員。（條文第 4條及第 5條） 

二、 刪除企業管理系所畢業者得擔任職業輔導評量員、就業服務員

及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之規定。（條文第 6條至第 8條） 

三、 因應近來偏遠地區亦得進用就服員，刪除就業服務助理員之規

定。（條文第 7條） 

四、 為確保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品質，將職管員初次進用一年內

應完成之專業訓練，修正為進用前即應完成該訓練。（條文第 8

條） 

五、 增列符合本準則專業人員資格者，應每三年接受 90小時繼續教

育規定，以持續提升專業服務品質（條文第 10條） 

六、 增列專業人員之消極資格規定，以增進民眾接受職業重建服務

時之安全。（條文第 13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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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配合繼續教育規定，增列資格認證證明有效期間、第 10條繼續

教育實施後，應檢附原資格認證證明及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

更新資格認證證明，始得繼續提供服務及其法律效果等規定。

（條文第 14條） 

八、 比照相關專業人員制度之作法，增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

專業人員應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。（條文第 15條） 

九、 增列第 8條、第 10條及第 14條規定修正後之過渡時期規定。（條

文第 8條及第 19條） 

Q2：修法後，本準則中職業訓練員的資格認定有何差異？ 

A2：修正僅規範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聘用之職業訓練師及職業炫 

   練員申請資格認定，同時放寬具下列條件者，亦可申請職業訓練 

   員資格認證： 

一、 配合現行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規定，除取得乙級技術士

證者外，取得甲級技術士證者亦可申請。 

二、 為廣納在訓練職類教學或從事技術工作已有一定年資之專業人

員，若在應聘職類上有特殊表現，具相關教學或工作經驗累計

達六年以上者，可申請認證。 

Q3：民眾於修法前，通過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的認證，同時亦被僱用，  

   而原先要於初次進用後一年內進修的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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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理員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 ，於修法後修正為進用前即應完成，這

樣資格是否會有影響？ 

A3：若民眾於修法前即已取得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的認證，同時亦被

僱用，修法後並不影響其資格，但須於本準則生效日起一年內（即

104年 2月 15日前）完成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

練 36小時訓練，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，始得繼續提供服務。 

Q4：修法後，就業服務助理員規定已刪除，已取得就業服務助理員資

格者是否受到影響？ 

A4：修法前已取得就業服務助理員資格之專業人員，其資格並不受影

響，但於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時，仍應於就業服務督導之指

導下，協助辦理就業服務事項。 

Q5：本次修法刪除企業管理系可申請職業輔導評量員、就業服務員及

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之規定，而修法前，如以企業管理系取得本

準則之資格認證，修法後是否會影響資格？  

A5：修法前，依企業管理系所畢業取得職業輔導評量員、就業服務員

及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資格之專業人員，其資格並不受影響，但

除於本準則繼續教育施行後，應依規定完成繼續教育時數外，亦

應依本準則各條專業人員之訓練時數及時間之規定完成相關專業

訓練，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，始得繼續提供服務，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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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就業服務員：於初次進用後一年內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

關專業訓練 36小時以上。 

二、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：於本準則修法前經初次進用者，應於本

準則生效日起一年（即 104年 2月 15日）內，完成身心障礙者

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 36小時以上。 

Q6：修法後，企業管理系可否依本準則申請相關資格認證？ 

A5：修法後，已刪除具企業管理系所畢業者可申請本準則相關資格認

證，但仍可循下列方式申請資格認證： 

一、 職業輔導評量員：企業管理系所畢業者，主修課程為人力資源

者，得以人力資源相關科系申請資格認定。 

二、 就業服務員：企業管理系所畢業者，主修課程為人力資源者，

得以人力資源相關科系或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之方式申

請資格認定。 

三、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：企業管理系所畢業者，主修課程為人力

資源者，得以人力資源相關科系或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

之方式申請資格認定。 

Q7：本準則中所提的繼續教育制度為何？  

A7：為提升專業人員知能及服務品質，參照相關專業人員制度（社會

工作師法、社會工作師接受繼續教育及執業執照更新辦法、心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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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法及職能治療師法），訂定專業人員繼續教育制度，包含專業課

程、專業相關法規課程、專業倫理課程及專業品質課程，相關課

程內容將另行委託適當單位規劃，並於本準則發布後二年（即 105

年 2月 15日）施行。 

Q8：本準則中所提的倫理守則為何？  

A8：爲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，提升本準則各類專業人員之服務及專業

品質，增強社會認同及地位，增訂專業人員應遵守倫理守則之規

定，相關倫理守則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，本會將邀集相關專

家學者訂定後，另行公告。 

Q9：本準則中所提不得申請專業人員資格認證之規定為何？ 

A9：為確保提供身障專業服務及保障個案於服務時之安全，增訂如有

下列情事時，不得申請專業人員資格認證者，已取得資格認證者

應予撤銷或廢止之規定： 

一、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，但若前述原因消滅後，得依本

準則規定申請專業人員資格認證。 

二、 犯貪污罪、家庭暴力罪、性騷擾罪、妨害性自主罪，經有罪判

決確定。 

三、 犯貪污罪、家庭暴力罪、性騷擾罪、妨害性自主罪以外與業務

有關之故意犯罪行為，經有罪判決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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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0：修法後，本準則中的專業人員應如何申請資格認證更新？ 

A10：有關專業人員資格認證更新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本準則繼續教育施行後，取得資格之專業人員應於 3 年內完成

繼續教育訓練時數，檢附原資格認證證明及完成繼續教育證明

文件，申請資格認證證明更新後，始得繼續提供服務。 

二、 繼續教育證明文件，以資格認證更新申請日前三年內有效。 

三、 取得新發資格認證證明之有效期間，以原資格認證證明期間屆

滿之翌日起算。但逾三年期間屆滿後申請資格認證更新經核定

者，以申請日起算。 

四、 未於上開規定期間申請資格認證證明更新之專業人員，資格認

證證明自期間屆滿之翌日失其效力。 


